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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发〔2021〕36号）、《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

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1〕4号）、《关于开展

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1〕346

号）、《关于开展石化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粤

环办函〔2021〕78号）等文件要求，发挥环评制度的源头防控作用，规范和指

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碳排放评价工作，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广东省石化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碳排放评价的一般

工作流程、碳排放核算及水平评价方法。

本指南为首次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本指南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制订并负责解释。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广东工业大学。

本指南主要起草人：周奔、李雄飞、张武英、郑泽雄、黄思齐、曾雪兰、谢

琴、胡文琦、韩伟、王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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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广东省内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规定应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石化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包括《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的“2511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以及“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中以石油及石油馏分、天然气及天然气馏分、丙烷丁烷等为

主要原料，生产石油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的新（改、扩）项目。

本指南规定了广东省石化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碳排放评价的一般

评价流程、核算及水平评价方法、评价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主要包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意见》（中发〔2021〕36号）

《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环

综合〔2021〕4号）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

评〔2021〕45号）

《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环办环评

函〔2021〕346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部令第 16号）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批 4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4〕2920号）

《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粤府令第 197号）

《广东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粤发改气候函〔2018〕

780号）

《关于开展石化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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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函〔2021〕78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的通

知》（发改办气候〔2011〕1041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指南。

3.1 温室气体

大气层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京都议

定书》附件 A 所规定的六种温室气体分别为二氧化碳（CO2）、甲烷（CH4）、

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SF6）。

3.2 二氧化碳排放

在特定时段内直接或间接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

3.3 直接排放

建设项目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内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等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

3.4 间接排放

建设项目所消耗的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5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直接或者间接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设备和用能设备。

3.6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组合，一般指单个工序、工段、系统。

3.7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

量、原材料的使用量、购入的电量、购入的热量等。

3.8 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

3.9 火炬燃烧排放

正常工况下火炬气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10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原材料在工业生产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温室气

体排放。

3.11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净购入电量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12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净购入热力（蒸汽、热水）量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13 碳排放强度

单位产品或单位原料、单位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碳排放量。

3.14 碳排放水平

一定区域或行业碳排放强度的统计水平。可选取平均水平、先进水平等进行

评价。

3.15 评价基准年

依据现有项目碳排放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质量、代表性等因素，选择近 3

年中数据相对完整的 1个日历年作为评价基准年。

4. 评价内容要求

评价内容应概括地反映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全部工作成果，突出重点。工

程分析应体现碳排放特点，数据应真实、可信，资料应翔实，碳减排措施应可行、

有效，评价结论应明确。

5. 评价原则及工作程序

5.1 评价原则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应贯彻执行我国碳排放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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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划等，采用规范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根据区域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

重点分析项目碳排放水平，提出切实可行的减碳措施。

5.2 工作程序

分析判定项目碳排放与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规

划等的相符性，调查与评价现有项目碳排放现状，核算碳排放量，评价项目碳排

放水平，论证碳减排措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制定合理的碳排放监测计划，明确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具体流程见图 1。

图 1 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6. 政策相符性分析

分析建设项目碳排放与国家及地方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标准及相关规划等的相符性。

政策相符性分析

项目概况与碳排放工程分析

碳排放核算

碳排放评价

碳减排措施及可行性论证

碳排放监测计划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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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概况与碳排放工程分析

调查与收集建设项目主要经济、技术资料，识别碳排放源。对于改、扩建及

异地搬迁项目，应同时调查并收集现有项目评价基准年内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并进行碳排放水平评价。

依次识别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排放设备和二氧化碳排放类型、排放活动，参

照表 1形成二氧化碳排放识别清单。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排放设备的识别应包括

所有与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直接相关的固定单元及单元对应的具体二氧化碳排放

设备，移动单元、居民生活用能等非生产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不作统计。

针对不同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还应对其减污降碳相关指标进行核算并形成

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要求见附录 A。

表 1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源识别表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二氧化碳排放装置 二氧化碳排放类型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常减压装置
常压炉 固定源燃烧 燃料气、天然气燃烧

... ... ...

催化裂化装置
催化裂化反应器 工业过程 催化剂烧焦

... ... ...

... ... ... ...

8. 碳排放核算

8.1 核算边界

新建项目以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核算边界。改扩建及异地

搬迁建设项目还应对项目实施前后企业边界分别作为核算边界进行核算。

企业边界核算范围包括处于其运营控制权之下的所有生产场所和生产设施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

统等。不核算由于事故导致的火炬燃烧、移动源、生活源等产生的 CO2排放和

回收量。

8.2 活动水平数据来源

新建项目可通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文件以及项目业主提供的相关技

术材料获取产品产量与产能、化石燃料（煤炭、油品、天然气等）消耗量、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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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装置信息、工艺生产过程的产量与原辅料使用量、电力和热力使用量等数据信

息。

改、扩建的现有项目活动水平数据来源优先次序如下：

（1）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可直接采用排放报告上与本指南相同

核算边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数据；

（2）纳入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可采用排放报告上的产品产量、化

石燃料消耗量、工艺生产过程的产量与原辅料使用量、净调入电力和热力使用量

等数据信息；

（3）纳入环境统计的，可采用统计报表上的产品产量、化石燃料消耗量、

工艺生产过程的产量与原辅料使用量、净调入电力和热力使用量、工业增加值等

数据信息。

（4）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的，可采用系统上填报的产品产量、化石燃料消耗

量、工艺生产过程的产量与原辅料使用量、净调入电力和热力使用量、工业增加

值等数据信息。

（5）上述情况之外，相关数据信息由项目业主提供。

8.3 排放量核算

建设项目排放总量核算方法优先采用行业指南法；在数据无法获取或缺失的

情况下，可采用本指南提出的行业基准系数法核算。

8.3.1 行业指南法

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包括直接排放量和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包括

固定源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正常工况火炬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

和工业生产过程物理或者化学反应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间接排放量包括建设

项目使用外购电力、热力时导致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 EGHG 总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ECO2 总计算公式如下：

...................（1）

..................................（2）

热电工业生产过程正常火炬燃料燃烧总 EEEEEEGHG 

电燃料燃烧总 EEEC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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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建设项目满负荷运行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 tCO2e，各类温

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势值见附录 B；

—建设项目满负荷运行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 tCO2；

E 燃料燃烧—建设项目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 正常火炬—建设项目正常工况下火炬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 工业生产过程—建设项目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 tCO2e；

E 电—建设项目净购入电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 热—建设项目净购入热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 燃料燃烧、E 正常火炬、E 工业生产过程、E 电、E 热计算公式见下文。

（1）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量

建设项目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指化石燃料用于动力或热力供应的

燃烧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i ii OFCCFCE 12

44
i燃料燃烧 ..............（3）

式中：

i—化石燃料种类；

FCi—第 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单位为 t或万 Nm3；

CCi—第 i种化石燃料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吨燃料或吨碳/万 Nm3燃料；

OFi—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CO2和 C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常见化石燃料特性参数缺省值见附录 C。

（2）正常工况火炬燃烧碳排放量

石油化工生产企业正常工况火炬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及相

关参数取值参考附录 D。

总GHGE

总2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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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量

建设项目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应等于各工艺装置的工业生产过程

温室气体排放之和。

建设项目生产运营边界内涉及到的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制氢、焦化装置、

石油焦煅烧、氧化沥青、乙烯裂解、乙二醇/环氧乙烷生产、碳酸盐使用、硝酸

生产、己二酸生产等过程产生的排放量核算方法及相关参数取值参考附录 D。

如果建设项目除石油产品和化工产品之外，还存在其它产品生产活动且伴有

温室气体排放的，还应参照其生产活动所属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见附录 E），核算并报告这些温室气体排放。

（4）净调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碳排放量

建设项目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E 电=AD 电力×EF 电力............................................（4）

E 热=AD 热力×EF 热力............................................（5）

式中：

AD 电力—净外购入电力的使用量，单位为 104kWh；

AD 热力—净外购入热力的使用量，单位为 106kJ；

EF 电力—电力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104kWh，暂取默认值 6.101

tCO2/104kWh，省级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则应遵循相关规定；

EF 热力—热力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 tCO2/106kJ，暂取默认值 0.11 tCO2/106kJ，

省级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则应遵循相关规定。

8.3.2 行业基准系数法

当建设项目碳排放量核算所需的活动水平数据无法获取或缺失时，可通过采

用同行业产品产能、工艺、装置等相近的现有企业基准系数，估算建设项目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估算公式如下：

EGHG 总=G 产能×Q 产量,基准×η1........................................（6）

ECO2 总=G 能耗×Q 能耗,基准×η2.........................................（7）

式中：

G 产能—建设项目主产品的年设计产能，产能计量单位同产品产量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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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能耗—建设项目满负荷运行时的年综合能源消费量，tce；

Q 产量,基准—单位产品产量（或原油加工量）碳排放量基准值（见附录 F），tCO2/

产品产量（或原油加工量）计量单位；

Q 能耗,基准—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基准值（见附录 F），tCO2/tce。

η1、η2—分别是单位产品产量（或原油加工量）碳排放、单位能耗碳排放基

准值的修正系数，默认值为 1。当建设项目有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

等减碳措施，修正系数可根据建设项目与基准值对应工艺流程长短对比、减碳措

施处理效率等情况酌情确定。

8.4碳排放水平评价指标核算

8.4.1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指建设项目达产后一定时期内每生产一个单位的

工业增加值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G
EQ GHG

增

总

增
 ......................................（8）

式中：

Q 增—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tCO2/万元；

G 增—建设项目满负荷运行时产生的工业增加值，万元。

8.4.2单位产品产量碳排放量

单位产品产量（或原油加工量）碳排放量，指建设项目达产后一定时期内每

生产一个能够表征建设项目主产品的单位产品产量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或建设项目达产后一定时期内每加工一个单位的原油量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

G
EQ GHG

产量

总

产量
 ......................................（9）

式中：

Q 产量—单位产品产量（或原油加工量）碳排放量，tCO2/产品产量（或原油

加工量）计量单位；

G 产量—建设项目满负荷运行时产品产量（或原油加工量），以产品产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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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加工量）计量单位表示。

8.4.3单位能耗碳排放量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指建设项目达产后一定时期内每消耗一个单位的能源所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G
EQ CO

能耗

总

能耗

2 ...................................（10）

式中：

Q 能耗—单位能耗碳排放量，tCO2/tce；

G 能耗—建设项目满负荷运行时的年综合能源消费量，tce。

9. 碳排放评价

通过对项目与所在区域、行业（产品）评价指标横向对比，企业自身改扩建

前后碳排放情况的纵向对比，评价建设项目碳排放水平，挖掘建设项目碳减排空

间与潜力，分析建设项目投产后对区域碳排放强度考核目标可达性和对区域“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影响。

9.1 碳排放水平评价

以省生态环境厅、省统计局等部门公开发布的碳排放强度基准值或标准、统

计数据核算结果作为评价依据，评价建设项目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 Q 增、单

位产品碳排放量 Q 产品、单位能耗碳排放量 Q 能耗。

本指南推荐行业单位产品产量碳排放量、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基准值（参考值）

见附录 F。当该行业无法获取广东省发布的碳强度基准值或标准时，可参考国内

外既有的行业碳排放强度数据，但需对参考数据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说明。其他评

价指标无法获取相应基准值或标准值时，可暂时不评价。

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在对现有项目进行现状评价基础上，对项目实施

前后的碳排放强度进行对比纵向评价，项目实施后全厂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

Q 增及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Q 产品（相同产品）原则上不高于现有项目，若高于现有

项目需进行科学合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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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对碳强度考核的影响评价

根据全省或地级以上市控制碳排放分解的考核目标任务，核算建设项目实施

前后项目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量 Q 增对我省或所在地级以上市单位 GDP 碳排放

量（简称“碳强度”，Q 省或市）影响比例α，分析项目实施后项目对碳排放强度考核

目标可达性的影响程度。无法获取相应数据时，可暂时不评价。建设项目 Q 增对

我省或所在地级以上市 Q 省或市影响比例计算公式见下：

%1001- 










Q
Q

省或市

增 ..........................（11）

式中：

α—建设项目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对区域 GDP碳排放强度影响比例；

Q 省或市—我省或项目所在市考核年碳强度。

当α值小于 0时，该建设项目对所在地区碳强度考核有正向影响；当α值大于

0时，该建设项目对所在地区碳强度考核有负向影响。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审

批、备案）的项目，需同时评价分析对省和所在市碳强度考核的影响。

9.3 对碳达峰的影响评价

根据全省或项目所在市碳达峰行动方案的二氧化碳峰值，核算项目实施前后

碳排放对区域碳排放总量的影响程度，包括碳排放量占区域年度碳排放总量比例

β和排放增量比例γ，评价建设项目对碳达峰峰值的影响程度。无法获取相应数据

时，可暂时不评价。建设项目碳排放对地区碳排放峰值模板的影响比例计算公式

见下：

%1002 
E
ECO

峰值

总 ..............................（12）

式中：

β—碳排放量占区域达峰年年度碳排放总量比例；

E 峰值—达峰年落实到我省或项目所在市年度碳排放总量，tCO2。

%1002 
E
ECO

增量

总 ..............................（13）

式中：

γ—碳排放量占我省或项目所在市达峰年年度增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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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增量—我省或项目所在市达峰年年度碳排放增量，tCO2。

当β≥0.5%或γ≥5%时，认为项目对碳达峰有影响。须综合分析项目对我省或

项目所在市的碳排放和碳达峰目标的影响，开展绩效分析（涵盖目标、成本、效

益、影响等）及工程项目与达峰行动的关联性分析。

10. 碳减排措施及可行性论证

明确提出项目拟采取的具体碳减排措施，从能源利用、原料使用、工艺优化、

节能降碳技术、碳排放管理等方面对项目分析拟采取碳减排措施的技术、经济合

理性、长期稳定运行的可靠性。碳减排措施的有效性判断优先以同类或相同措施

的运行效果为依据。

从化石能源使用、工艺过程优化等角度提出源头减少二氧化碳产生和综合利

用措施，并对措施的可行性进行论证。从减污降碳的角度，给出污染物和二氧化

碳协同控制的优化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企业探索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和

碳捕集、封存、综合利用工程试点、示范。

鼓励使用清洁燃料、绿电、绿氢。大宗物料优先采用铁路、管道或水路运输，

短途接驳优先使用新能源车辆运输。

11. 碳排放监测计划

给出项目二氧化碳排放清单，明确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要求。包括原辅料、能

源种类或组分要求及工艺说明，建设项目拟采取的减碳措施，排放的二氧化碳浓

度和总量等。

将碳减排纳入日常环境管理制度、组织机构和环境管理台账相关要求，保障

碳减排措施资金投入。

提出生产运行阶段二氧化碳监测计划，监测计划应明确监测点位、监测频次。

12.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对建设项目碳排放的政策相符性、碳排放评价、减碳措施及可行性、碳排放

监测计划等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并给出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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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

表 A.1 石化项目空分装置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

装置

名称

装置规

模（以

氧计）

驱动方式

（电/蒸汽）

减污降碳技

术（措施）

减污降碳技术性指标 资源指标

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绩效（吨/吨产品 2） 单位产品 CO2排放绩

效（吨/吨产品 2）1
能耗（GJ/吨产品 2） 物耗（吨/吨产品 2） 水耗（吨/吨产品 2）

固体废物 1

备注

1 排放绩效水平应在备注栏说明填报数据来源（空分装置以氧计）。
2产品指氧气的产量。

表 A.2乙烯装置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边界参照 GB 30250）

装置

名称

装置规模（万

吨/年乙烯产

能）

加热炉总功

率（MW）

减污降碳

技术（措

施）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绩效（吨/吨产品 1）
单位产品CO2产

生及排放绩效

（吨/吨产品 1）

能耗（GJ/吨

产品）

物耗（吨/

产品）

水耗

（吨/

产品）

大气污染物 2 水污染物 2
固体废

物 2

SO2 NOX 颗粒物 …3 COD 氨氮 …3 …3

备注

1 产品以乙烯计。
2排放绩效水平应在备注栏说明填报数据来源。
3具体污染物种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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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石油炼制项目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边界参照 GB 30251）

原油加

工能力

（万吨

/年）

原油消

耗量

（万吨

/年）

装置

名称

减污降

碳技术

（措施）

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量（吨）

CO2产生及排放量

（吨）

能耗（GJ/吨

原油消耗量）

物耗（吨/吨

原油消耗

量）

水耗（吨/吨

原油消耗量）大气污染物 2 水污染物 2
固体废

物 2

SO2 NOX 颗粒物 …3 COD 氨氮 …3 …3

项目

单位原油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绩效（吨/吨原油消耗量）

单位原油

CO2产生

及排放（吨

/吨原油消

耗 2）1

单位

CO2排

放万元

工业增

加值

能耗（GJ/吨

原油消耗量）

物耗（吨/原

油消耗量）

水耗（吨/原

油消耗量）

大气污染物 2 水污染物 2
固体废

物 2

SO2 NOX 颗粒物 …3 COD 氨氮 …3 …3

备注

1乙烯及以后工序有单独减污降碳表的炼油装置
2排放绩效水平应在备注栏说明填报数据来源。
3具体污染物种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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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对二甲苯装置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边界参照 GB 31534）

装置

名称

装置规模（万

吨/年对二甲

苯产能）

加热炉总功

率（MW）

减污降碳

技术（措

施）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绩效（吨/吨产品 1） 单位产品 CO2产生

及排放绩效（吨/吨

产品 1）

能耗（GJ/吨

产品）

对二甲苯

收率（%）

水耗

（吨/

产品）

大气污染物 2 水污染物 2 固体废物 2

SO2 NOX 颗粒物 …3 COD 氨氮 …3 …3

备注

1 产品以对二甲苯计。
2排放绩效水平应在备注栏说明填报数据来源。
3具体污染物种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表 A.5 制氢装置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 1

装置

名称

装置规模（万

吨/年氢气产

能）

加热炉总功

率（MW）

减污降碳

技术（措

施）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绩效（吨/吨产品 1）
单位产品 CO2产

生及排放绩效

（吨/吨产品 1）

能耗（GJ/吨

产品）

物耗（吨/

产品）

水耗（吨

/产品）
大气污染物 2 水污染物 2

固体废物

2

SO2 NOX 颗粒物 …3 COD 氨氮 …3 …3

备注

1 石油炼制项目需单独评价制氢装置。
2 产品以氢气计。
2排放绩效水平应在备注栏说明填报数据来源。
3具体污染物种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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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边界参照 GB30248）

装置

名称

装置规模

（万吨/年环

氧乙烷当量

产能）

加热炉总

功率

（MW）

减污降碳技

术（措施）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绩效（吨/吨产品 1）
单位产品 CO2

产生及排放绩

效（吨/吨产品 1）

能耗（GJ/

吨产品）

物耗（吨/

吨产品）

水耗（吨/

吨产品）

大气污染物 2 水污染物 2 固体废物 2

SO2 NOX 颗粒物 …3 COD 氨氮 …3 …3

备注

1 产品以环氧乙烷当量计。
2排放绩效水平应在备注栏说明填报数据来源。
3具体污染物种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表 A.7 工业冰醋酸装置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边界参照 GB29437）

装置

名称

装置规模

（万吨/年工

业冰醋酸产

能）

加热炉总

功率

（MW）

减污降碳技

术（措施）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绩效（吨/吨产品 1）
单位产品 CO2产

生及排放绩效

（吨/吨产品 1）

能耗（GJ/

吨产品）

物耗（吨/

吨产品）

水耗（吨/

吨产品）

大气污染物 2 水污染物 2 固体废物 2

SO2 NOX 颗粒物 …3 COD 氨氮 …3 …3

备注

1 产品以工业冰醋酸计。
2排放绩效水平应在备注栏说明填报数据来源。
3具体污染物种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4羰基法、酒精法、乙烯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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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聚甲醛装置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边界参照 GB29438）

装置

名称

装置规模

（万吨/年聚

甲醛产能）

加热炉总

功率

（MW）

减污降碳技

术（措施）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绩效（吨/吨产品 1） 单位产品CO2产

生及排放绩效

（吨/吨产品 1）

能耗（GJ/

吨产品）

物耗（吨/

吨产品）

水耗（吨/

吨产品）
大气污染物 2 水污染物 2 固体废物 2

SO2 NOX 颗粒物 …3 COD 氨氮 …3 …3

备注

1 产品以工业聚甲醛计。
2排放绩效水平应在备注栏说明填报数据来源。
3具体污染物种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表 A.9 聚氯乙烯装置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边界参照 GB 30527）

装置

名称

装置规模

（万吨/年聚

氯乙烯产

能）

加热炉总

功率

（MW）

减污降碳技

术（措施）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绩效（吨/吨产品 1）
单位产品 CO2

产生及排放绩

效（吨/吨产品 1）

能耗（GJ/

吨产品）

物耗（吨/

吨产品）

水耗（吨/

吨产品）

大气污染物 2 水污染物 2 固体废物 2

SO2 NOX 颗粒物 …3 COD 氨氮 …3 …3

备注

1 产品以聚氯乙烯计。
2排放绩效水平应在备注栏说明填报数据来源。
3具体污染物种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4乙烯法、电石法、单体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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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0 聚乙烯醇装置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边界参照 GB 30528）

装置

名称

装置规模

（万吨/年聚

乙烯醇产

能）

加热炉总

功率

（MW）

减污降碳技

术（措施）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绩效（吨/吨产品 1）

单位产品CO2产生及排

放绩效（吨/吨产品 1）

能耗（GJ/

吨产品）

物耗（吨/

吨产品）

水耗（吨/

吨产品）

大气污染物 2 水污染物 2 固体废物 2

SO2 NOX 颗粒物 …3 COD 氨氮 …3 …3

备注

1 产品以聚乙烯醇计。
2排放绩效水平应在备注栏说明填报数据来源。
3具体污染物种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4乙烯法、乙炔法等。

表 A.11 乙酸乙烯酯装置减污降碳指标体系表（边界参照 GB 30529）

装置

名称

装置规模

（万吨/年乙

酸乙烯酯产

能）

加热炉总

功率

（MW）

减污降碳技

术（措施）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绩效（吨/吨产品 1）

单位产品 CO2产生及

排放绩效（吨/吨产品 1）

能耗（GJ/

吨产品）

物耗（吨/

吨产品）

水耗（吨/

吨产品）

大气污染物 2 水污染物 2 固体废物 2

SO2 NOX 颗粒物 …3 COD 氨氮 …3 …3

备注

1 产品以乙酸乙烯酯计。
2排放绩效水平应在备注栏说明填报数据来源。
3具体污染物种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4乙烯法、乙炔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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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势值

表 B.1 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势值

序号 温室气体名称 化学分子式 全球变暖潜势值

1 二氧化碳 CO2 1

2 甲烷 CH4 21

3 氧化亚氮 N2O 310

4

氢氟碳化物

（HFCs）

HFC-23 CHF3 11700

HFC-32 CH2F2 650

HFC-125 CHF2CF3 2800

HFC-134a CH2FCF3 1300

HFC-143a CH3CF3 3800

HFC-152a CH3CHF2 140

HFC-227ea CF3CHFCF3 2900

HFC-236fa CF3CH2CF3 6300

HFC-245fa CHF2CH2CF3 1030*

5
全氟化碳（PFCs）

PFC-14 CF4 6500

PFC-116 C2F6 9200

6 六氟化碳 SF6 23900

注：数据来源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除标注*的数据为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外其余均为 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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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常见化石燃料特性参数缺省值

表 C.1 常见化石燃料特性参数缺省值

燃料品种 低位发热量 低位发热量单位单位热值含碳量（吨碳/GJ）燃料碳氧化率

无烟煤 27.631 GJ/吨 27.49× 10-3 94%

烟煤 23.736 GJ/吨 26.18× 10-3 93%

褐煤 15.250 GJ/吨 28.00× 10-3 96%

洗精煤 26.344 GJ/吨 25.40× 10-3 93%

其它洗煤 15.373 GJ/吨 25.40× 10-3 90%

型煤 20.515 GJ/吨 33.60× 10-3 90%

水煤浆 20.905 GJ/吨 33.60× 10-3 90%

焦炭 28.447 GJ/吨 29.40× 10-3 93%

原油 42.620 GJ/吨 20.10× 10-3 98%

燃料油 40.190 GJ/吨 21.10× 10-3 98%

汽油 44.800 GJ/吨 18.90× 10-3 98%

柴油 43.330 GJ/吨 20.20× 10-3 98%

一般煤油 44.750 GJ/吨 19.60× 10-3 98%

石油焦 31.998 GJ/吨 27.50× 10-3 98%

其它石油制品 41.031 GJ/吨 20.00× 10-3 98%

焦油 33.453 GJ/吨 22.00× 10-3 98%

粗苯 41.816 GJ/吨 22.70× 10-3 98%

炼厂干气 46.050 GJ/吨 18.20× 10-3 99%

液化石油气 47.310 GJ/吨 17.20× 10-3 99%

液化天然气 41.868 GJ/吨 17.20× 10-3 99%

天然气 389.31 GJ/万 Nm3 15.30× 10-3 99%

焦炉煤气 173.540 GJ/万 Nm3 13.60× 10-3 99%

高炉煤气 33.000 GJ/万 Nm3 70.80× 10-3 99%

转炉煤气 84.000 GJ/万 Nm3 49.60× 10-3 99%

密闭电石炉炉气 111.190 GJ/万 Nm3 39.51× 10-3 99%

其它煤气 52.270 GJ/万 Nm3 12.20× 10-3 99%



21

附录 D 火炬燃烧和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一）石油化工企业正常工况火炬燃烧 CO2排放

1.计算公式

（1）

式中：

i—火炬系统序号；

Q 正常火炬—正常工况下第 i号火炬系统的火炬气流量，单位为万 Nm3；

CC 非 CO2—火炬气中除 CO2外其它含碳化合物的总含碳量，单位为吨碳/万

Nm3，计算方法见公式(2)；

OF—第 i号火炬系统的碳氧化率，如无实测数据可取缺省值 0.98；VCO2为火

炬气中 CO2的体积浓度（%)；

19.7—CO2气体在标准状况下的密度，单位为吨 CO2/万 Nm3。

2.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对于正常工况下的火炬系统，可根据流量监测系统、工程计算或类似估算方

法获得报告期内火炬气流量 Q 正常火炬。

公式（1）中火炬气的 CO2气体浓度应根据气体组分分析仪或火炬气来源获

取，火炬气中除 CO2外其它含碳化合物的含碳量 CC 非 CO2，应根据每种气体组分

的体积浓度及该组分化学分子式中碳原子的数目按下式计算含碳量：

（2）

式中：

n—火炬气的各种气体组分，CO2除外；

CC 非 CO2—火炬气中除 CO2外的其它含碳化合物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万

Nm3；

Vn—火炬气中除 CO2外的第 n 种含碳化合物（包括一氧化碳）的体积浓度

（%)；

CNn—火炬气中第 n种含碳化合物（包括一氧化碳）化学分子式中的碳原子

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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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油化工企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石油化工企业生产运营边界内涉及到的工业生产过程排放装置主要包括：催

化裂化装置，催化重整装置，制氢装置，焦化装置，石油焦煅烧装置，氧化沥青

装置，乙烯裂解装置，乙二醇/环氧乙烷生产装置等。企业的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量应等于各装置的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之和。

1.催化裂化装置

1）计算公式

催化裂化是石油炼制过程之一，是在热和催化剂的作用下使重质油发生裂化

反应，转变为裂化气、汽油和柴油等的过程。在催化裂化工艺中，反应的副产物

焦炭沉积在催化剂表面上，容易使催化剂失去活性，企业一般采用连续烧焦的方

式来清除催化剂表面的结焦。

对连续烧焦而言，烧焦产生的尾气有可能直接排放，也有可能通过 CO锅炉

完全燃烧后再排放。后一种情况应把烧焦尾气视为一种燃料按照本指南燃料燃烧

排放核算方法进行计算并计入燃料燃烧排放。前一种情况则根据烧焦量计算连续

烧焦的 CO2排放量并计入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公式如下：

（3）

式中：

ECO2-烧焦—催化裂化装置烧焦产生的 CO2年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j—催化裂化装置序号；

MCj—第 j套催化裂化装置烧焦量，单位为吨；

CFj—第 j套催化裂化装置催化剂结焦的平均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吨焦；

OF—烧焦过程的碳氧化率；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2）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公式（3）中烧焦量 MCj按企业生产原始记录或统计台账获取；焦层的含碳

量 CFj优先推荐采用企业实测数据，如无实测数据可默认焦炭含量为 100%，烧

焦设备的碳氧化率 OF可取缺省值 0.98。

2.催化重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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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公式

催化重整是指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及催化剂作用下，经分子发生重新排列，

使环烷经和烷经转化成芳经和异构烷经，生产高辛烷值汽油及轻芳烧(苯、甲苯、

二甲苯)的重要石油加工过程，同时也副产氢气、液化气。催化重整工艺中存在

催化剂由于结焦失活的情况，需要烧焦再生，烧焦过程存在 CO2的排放。催化

重整装置的催化剂烧焦可能由企业自身进行，也可能由专门进行催化剂再生或回

收的其它企业进行。由企业自身进行的催化剂烧焦过程应计入报告主体的工业生

产过程排放中，如果由其它企业进行，则该部分排放不计入报告主体。

如果采用连续烧焦方式，可参考公式（3）对烧焦排放量进行核算；如果采

用间歇烧焦方式，其 CO2排放量可用公式（4）计算：

（4）

式中：

ECO2-烧焦—催化剂间歇烧焦再生导致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j—催化重整装置序号；

MCj—第 j套催化重整装置在整个报告期内待再生的催化剂量，单位为吨；

CF 前，j—第 j套催化重整装置再生前催化剂上的含碳量（%)；

CF 后，j—第 j套催化重整装置再生后催化剂上的含碳量(%)；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2）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公式（4）中第 j套催化重整装置待再生的催化剂量 MCj根据生产记录获取。

企业应在每次烧焦过程中实测催化剂烧焦前及烧焦后的含碳量 CF 前，j及 CF 后，j，

烧焦设备的碳氧化率 OF可取缺省值 0.98。

3.其它生产装置催化剂烧焦再生

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生产过程还存在其它需要用到催化剂并可能进行烧焦

再生的装置。如果这些烧焦过程发生在企业内部则需计算烧焦过程 CO2排放量。

其中，对连续烧焦过程，参考公式（3）及相关数据监测与获取方法进行核算；

对间歇烧焦再生过程，参考公式（4）及相关数据监测与获取方法进行核算。

4.制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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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公式

石油化工企业通常以天然气、炼厂干气、轻质油、重油或煤为原料通过竖类

蒸汽转化法、部分氧化法或变压吸附法制取氢气。建议统一采用碳质量平衡法核

算制氢过程中的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公式如下：

（5）

式中：

ECO2-制氢—制氢装置产生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j—制氢装置序号；

ADt—第 j个制氢装置原料投入量，单位为吨原料；

CCr—第 j个制氢装置原料的平均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吨原料(%)；

Qsg—第 j个制氢装置产生的合成气的量，单位为万 Nm3合成气；

CCsg—第 j个制氢装置产生的合成气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万 Nm3合成气；

QW—第 j个制氢装置产生的残渣量，单位为吨；

CCw—第 j个制氢装置产生的残渣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吨残渣；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2）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公式（5）中制氢装置的原料投入量 ADt、合成气产生量 Qsg及残渣产生量

QW根据企业原始生产记录获得，原料的含碳量 CCt、合成气含碳量 CCsg及残渣

含碳量 CCw采用企业实测数据。

5.焦化装置

炼油厂使用的焦化装置可以分为延迟焦化装置、流化焦化装置和灵活焦化装

置三种形式。

延迟焦化装置不计算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其工艺加热炉燃料燃烧的 CO2排

放应在燃料燃烧排放类别下计算。

流化焦化装置中流化床燃烧器烧除附着在焦炭粒子上的多余焦炭所产生的

CO2排放，可参照催化裂化装置连续烧焦排放的计算方法进行核算，并报告为工

业生产过程排放。

灵活焦化装置也不计算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因为附着在焦炭粒子上的焦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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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器中气化生成的低热值燃料气没有直接排放到大气中。该低热值燃料气在燃

烧设备中燃烧产生的排放应在燃料燃烧排放类型下计算。

6.石油焦煅烧装置

1）计算公式

对于石油焦煅烧装置，采用碳质量平衡法使用公式（6）来计算装置的 CO2

排放。

（6）

式中：

ECO2-煅烧—石油焦煅烧装置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j—石油焦煅烧装置序号；

MRC,j—进入第 j套石油焦煅烧装置的生焦的质量，单位为吨；

CCRC,j—进入第 j套石油焦煅烧装置的生焦的平均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吨生

焦；

MPC,j—第 j套石油焦煅烧装置产出的石油焦成品的质量，单位为吨石油焦;

Mds,j—第 j套石油焦煅烧装置的粉尘收集系统收集的石油焦粉尘的质量，单

位为吨粉尘;

CCPC,j—第 j套石油焦煅烧装置产出的石油焦成品的平均含碳量，单位为吨

碳/吨石油焦；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2）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进入第 j套石油焦煅烧装置的生焦的量 MRC,j，石油焦成品质量MPC,j及石油

焦粉尘质量Mds,j根据企业台账记录获得，含碳量 CCRC,j及 CCPC,j采用企业实测数

据。

7.氧化沥青装置

1）计算公式

氧化沥青可使沥青聚合和稳定化，增加沥青用于铺裹屋顶和墙面装修的耐气

候性。氧化沥青工艺 CH4排放量很小，因为蒸馏过程已经脱除了大部分的轻质

经。该工艺过程中的 CO2排放量可以采用连续监测或按照下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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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式中：

ECO2-沥青—沥青氧化装置 CO2年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j—氧化沥青装置序号；

Moa,j—第 j套氧化沥青装置的氧化沥青产量，单位为吨；

EFoa,j—第 j套装置沥青氧化过程的 CO2排放系数，单位为吨 CO2/吨氧化沥

青。

2）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第 j套氧化沥青装置的氧化沥青产量Moa,j根据企业生产记录或企业台账记录

获取，沥青氧化过程 CO2排放系数应优先采用企业实测值，无实测条件的企业

可取缺省值 0.03吨 CO2/吨氧化沥青。

8.乙烯裂解装置

1）计算公式

乙烯裂解装置的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来自于炉管内壁结焦后的烧焦排放，排放

量可根据烧焦过程中炉管排气口的气体流量及其中的 CO2及 CO浓度确定，公式

如下：

（8）

式中：

ECO2-裂解—乙烯裂解装置炉管烧焦产生的 CO2排放，单位吨 CO2/年；

j—乙烯裂解装置序号，1，2，3......N；

Qwg,j—第 j套乙烯裂解装置的炉管烧焦尾气平均流量，需折算成标准状况下

气体体积，单位为 Nm3/小时；

Tj—第 j套乙烯裂解装置的年累计烧焦时间，单位为小时/年；

ConCO2,j—第 j套乙烯裂解装置炉管烧焦尾气中 CO2的体积浓度(%)；

ConCO,j—第 j套乙烯裂解装置炉管烧焦尾气中 CO的体积浓度（%)。

2）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公式（8）中第 j套乙烯裂解装置炉管烧焦尾气的平均流量 Qwg,j根据尾气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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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气体流量计获取，尾气中 CO2及 CO浓度根据尾气监测系统气体成分分析仪获

取，第 j套乙烯裂解装置的年累计烧焦时间 Hj根据生产原始记录获取。

如果采用水力或机械清焦，则不需计算该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乙烯裂解反应尾气通常被回收利用，例如作为燃料气在裂解炉炉、膛中燃烧，

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应在燃料燃烧排放类型下计算。

9.乙二醇/环氧乙烷生产装置

1）计算公式

以乙烯为原料氧化生产乙二醇工艺过程中，乙烯氧化生成环氧乙烷单元会产

生 CO2排放，排放量可采用碳质量平衡法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9）

式中：

ECO2-乙二醇—乙二醇生产装置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j—企业乙二醇生产装置序号，1，2，3......N；

REj—第 j套乙二醇装置乙烯原料用量，单位为吨；

RECj—第 j套乙二醇装置乙烯原料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吨乙烯；

EOj—第 j套乙二醇装置的当量环氧乙烷产品产量，单位为吨；

EOCj—第 j套乙二醇装置环氧乙烷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吨环氧乙烷；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2）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公式（9）中乙烯原料消耗量 REj及产品产量 EOj根据企业原始生产记录或

企业台账记录获取。

乙烯原料、环氧乙烷产品的含碳量可以根据物质成分或纯度以及每种物质的

化学分子式和碳原子的数目来计算，企业应定期检测和记录原料和产品的纯度。

10.其他产品生产装置

炼油与石油化工生产涉及的产品领域比较广泛，生产过程中的 CO2排放源

主要是燃料燃烧，个别化工产品生产过程还可能会产生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如甲

醇、二氯乙烷、醋酸乙烯、丙烯醇、丙烯腈、碳黑等，这些产品的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可参考原料一产品流程采用碳质量平衡法进行核算（见公式 1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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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为生产原料的 CO2也应计入原料投入量，在此不再赘述。

1）计算公式

（10）

式中：

ECO2-乙其他—某个其他产品生产装置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ADr—该装置生产原料 r的投入量，对固体或液体原料以吨为单位，对气体

原料以万 Nm3为单位；

CCr—原料 r的含碳量，对固体或液体原料以吨碳/吨原料为单元，对气体原

料以吨碳/万 Nm3为单位；

YP—该装置产出的产品 p 的产量，对固体或液体产品以吨为单位，对气体

产品以万 Nm3为单位；

CCP—产品 p的含碳量，对固体或液体产品以吨碳/吨产品为单元，对气体产

品以吨碳/万 Nm3为单位；

Qw—该装置产出的各种含碳废弃物的量，单位为吨；

CCw—含碳废弃物 w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吨废弃物 w；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2）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其他产品生产装置的原料投入量、产品产出量、废弃物产出量均根据企业台

账记录获得。对原料、产品及废弃物的含碳量，有条件的企业，应自行或委托有

资质的专业机构定期检测各种原料和产品的含碳量，其中对固体或液体，企业可

按每周取一次样，当原料发生变化时必须及时取样，将所有样品测定后，以每个

样本所代表的活动水平数为权重加权平均；对气体可定期检测气体组分，并根据

每种气体组分的体积浓度及该组分化学分子式中碳原子的数目按公式（11）计算

得到。无实测条件的企业，对于纯物质可基于化学分子式及碳原子的数目、分子

量计算含碳量，对其他物质可参考行业标准或相关文献取值。

含碳量计算公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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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Cg—待测气体 g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万 Nm3；

n—待测气体的各种气体组分；

Vn—待测气体每种气体组分 n的体积浓度，取值范围 0~1；

CNn—气体组分 n化学分子式中碳原子的数目；

12—碳的摩尔质量，单位为 kg/kmol；

22.4—标准状况下理想气体摩尔体积，单位为 Nm3/kmol。

（三）化工企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

化工企业生产过程排放量等于不同种类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之

和，计算公式见式（12）~式（14）：

（12）

其中：

（13）

（14）

式中：

E 过程，i—核算期内核算单元 i的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co2 过程，i—核算期内核算单元 i的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co2 原料，i—核算期内核算单元 i的化石燃料和其他碳氢化合物用作原料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co2碳酸盐，i—核算期内核算单元 i的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N2O 过程，i—核算期内核算单元 i的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总量，

单位为吨氧化亚氮(tN2O)；

EN2O 硝酸，i—核算期内核算单元 i的硝酸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单位为吨

氧化亚氮(tN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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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2O 己二酸，i—核算期内核算单元 i的己二酸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单位为

吨氧化亚氮(tN2O)；

GWPco2—二氧化碳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取值为 1；

GWPN2O—氧化亚氮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取值为 310。

1.原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1）计算公式

化石燃料和其他碳氢化合物用作原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根据原料输入的

碳量以及产品输出的碳量按碳质量平衡法计算：

（15）

式中：

Eco2 原料，i—第 i个核算单元的化石燃料和其他碳氢化合物用作原料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i,r—第 i个核算单元的原料 r的投入量，对固体或液体原料，单位为吨(t)；

对气体原料，单位为万标立方米(104Nm3)；

CCi,r—第 i个核算单元的原料 r的含碳量，对固体或液体原料，单位为吨碳

每吨(tC/t)；对气体原料，单位为吨碳每万标立方米(tC/104Nm3) ；

r—进入核算单元的原料种类，如具体品种的化石燃料、具体名称的碳氢化

合物、碳电极以及二氧化碳原料；

ADi,p—第 i个核算单元的碳产品 p的产量，对固体或液体产品，单位为吨(t)；

对气体产品，单位为万标立方米(104Nm3)；

CCi,p—第 i个核算单元的碳产品 p的含碳量，对固体或液体产品，单位为吨

碳每吨(tC/t)；对气体产品，单位为吨碳每万标立方米(tC/104Nm3)；

p—流出核算单元的含碳产品种类，包括各种具体名称的主产品、联产产品、

副产品等；

ADi,w—第 i个核算单元的其他含碳输出物 w的输出量，单位为吨(t)；

CCi,w—第 i 个核算单元的其他含碳输出物 w 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吨

(tC/t)；

w—流出核算单元且没有计入产品范畴的其他含碳输出物种类，如炉渣、粉



31

尘、污泥等含碳的废弃物；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2）活动数据获取

企业应结合碳源流的识别和划分情况，以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为据，分别确

定原料投入量、含碳产品产量以及其他含碳输出物的活动数据。

3）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用作原料的化石燃料的含碳量获取方法参见公式（11）。

对其他原料、含碳产品或含碳输出物的含碳量，有条件的企业，可委托有资

质的专业机构定期检测各种原料和产品的含碳量，企业如果有满足资质标准的检

测单位也可自行检测。其中对固体或液体，企业可按每天每班取一次样，每月将

所有样本混合缩分后进行一次含碳量检测，并以分月的活动数据加权平均作为含

碳量；对气体可定期测量或记录气体组分，并根据每种气体组分的体积分数及该

组分化学分子式中碳原子的数目按式（11）计算得到。

对无条件实测含碳量的，可以根据物质成分或纯度以及每种物质的化学分子

式和碳原子的数目来计算，或参考表 D.1推荐值。

表 D.1 常见化工产品的含碳量推荐值

产品名称 含碳量（tC/t）

乙腈 0.5852

丙烯腈 0.6664

丁二烯 0.888

炭黑 0.970

乙炔 0.923

乙烯 0.856

二氯乙烷 0.245

乙二醇 0.387

环氧乙烷 0.545

氰化氢 0.4444

甲醇 0.375

甲烷 0.749

乙烷 0.856

丙烷 0.817

丙烯 0.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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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含碳量（tC/t）

氯乙烯单体 0.384

尿素 0.200

碳酸氢铵 0.1519

标准电石* 0.314

*需根据电石产品在 20 ℃、101.3 kPa下的实际发气量按 300 L/kg 折算为标准电石。

2.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1）计算公式

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根据每种碳酸盐的使用量及其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计算，见式(16)：

（16）

式中：

Eco2碳酸盐，i—第 i个核算单元的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

为吨二氧化碳(tCO2)；

j—单位碳酸盐的种类，如果实际使用的是多种碳酸盐组成的混合物，应分

别考虑每种碳酸盐的种类；

ADi,j—第 i个核算单元的碳酸盐 j用于原料、助熔剂、脱硫剂等的总消费量，

单位为吨(t)；

EFi,j—第 i个核算单元的碳酸盐 j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每吨碳酸盐(tCO2/t碳酸盐)﹔

PURi,j—第 i个核算单元的碳酸盐 j以质量分数表示的纯度，以%表示。

2）活动数据获取

每种碳酸盐的总消费量等于用作原料、助熔剂、脱硫剂等的消费量之和，应

分别根据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来确定，不包括碳酸盐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碳酸氢盐

或 CO32-发生转移而未产生二氧化碳的部分。

3）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企业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定期检测碳酸盐的纯度或化学组分，并根据碳

酸盐的化学组分、分子式及 CO32-的数目计算得到碳酸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碳酸盐化学组分的检测应遵循 GB/T 3286.1，GB/T 3286.9等标准。企业也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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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提供的数据或参考表 D.2中的推荐值。

表 D.2 常见碳酸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推荐值

碳酸盐 排放因子（tCO2/t）

CaCO3 0.4397

MgCO3 0.5220

Na2CO3 0.4149

NaHCO3 0.5237

FeCO3 0.3799

MnCO3 0.3829

BaCO3 0.2230

Li2CO3 0.5955

K2CO3 0.3184

SrCO3 0.2980

CaMg(CO3)2 0.4773

3.硝酸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

1）计算公式

硝酸生产过程中氨气高温催化氧化会生成副产品氧化亚氮，氧化亚氮排放量

根据硝酸产量，不同生产技术的氧化亚氮生成因子、所安装的 NOx/氧化亚氮尾

气处理设备的氧化亚氮去除效率以及尾气处理设备使用率计算，见式(17)：

（17）

式中：

EN2O 碳酸，i—硝酸生产过程第 i个核算单元的氧化亚氮排放量，单位为吨氧化

亚氮(tN2O)；

j—硝酸生产技术类型；

k—NOx/氧化亚氨尾气处理设备类型；

ADi,j—第 i个核算单元的生产技术类型 j的硝酸产量，单位为吨（t）；

EFi,j—第 i个核算单元的生产技术类型 j的氧化亚氮生成因子，单位为千克

氧化亚氮每吨硝酸(kgN2O/tHNO3)；

ηi,k—第 i个核算单元的尾气处理设备类型 k的氧化亚氮去除效率，以%表示；

μi,k—第 i个核算单元的尾气处理设备类型 k的使用率，等于尾气处理设备运

行时间与硝酸生产装置运行时间的比率，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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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数据获取

每种生产技术类型的硝酸产量应根据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来确定。

3）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有实时监测条件的企业，可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遵照《确定气流中

某种温室气体质量流量的工具》定期检测氧化亚氮生成因子；并通过测量尾气处

理设备人口气流及出口气流中的氧化亚氮质量变化，来估算尾气处理设备的氧化

亚氮去除率。测试频率至少每月一次，作为上一次测试以来的氧化亚氮平均去除

率。

没有实时监测条件的企业，硝酸生产技术类型分类及每种技术类型的氧化亚

氮生成因子可参考表 D.3；NOx/氧化亚氮尾气处理设备类型分类及其氧化亚氮去

除率可参考表 D.4。

尾气处理设备使用率等于尾气处理设备运行时间与硝酸生产装置运行时间

的比率，应根据企业实际生产记录来确定。

表 D.3 硝酸生产过程氧化亚氮生成因子推荐值

技术类型
生成因子

kgN2O/tHNO3
备注

高压法 13.9
高压法指氨的氧化和 NOx吸收均在 0.71 MPa~1.2 MPa的

压力下进行

中压法 11.77
中压法指氨的氧化和 NOx吸收均在 0.35 MPa~0.6 MPa的

压力下进行

常压法 9.72 常压法指氨的氧化与 NOx吸收均在常压下进行

双加压法 8.0
双加压法指氨的氧化采用中压(0.35 MPa~0.6 MPa)，NOx

吸收采用高压(1.0 MPa~1.5 MPa)

综合法 7.5
综合法指氨的氧化在常压下进行，NOx吸收在 0.3

MPa~0.35 MPa下进行

注：数据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表 D.4 硝酸生产中不同尾气处理技术的氧化亚氮去除率

NOx/氧化亚氮尾气处理技术 氧化亚氮去除率

非选择性催化还原 NSCR 85%（80%~90%）

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 0

延长吸收 0

注：数据来源为《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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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己二酸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

1）计算公式

环己酮/环己醇混合物经硝酸氧化制取己二酸会生成副产品氧化亚氮，氧化

亚氮排放量可根据己二酸产量，不同生产工艺的氧化亚氮生成因子，所安装的

NOx/氧化亚氮尾气处理设备的氧化亚氮去除效率以及尾气处理设备使用率计算，

见式(18)：

（18）

式中：

EN2O 己二酸，i—第 i个核算单元的己二酸生产过程氧化亚氮排放量，单位为吨氧

化亚氮(tN2O)；

j—己二酸生产工艺，分为硝酸氧化工艺、其他工艺两类；

k—NOx/氧化亚氨尾气处理设备类型；

ADi,j—第 i个核算单元的生产技术类型 j的己二酸产量，单位为吨（t）；

EFi,j—第 i个核算单元的生产工艺 j的氧化亚氮生成因子，单位为千克氧化

亚氮每吨己二酸(kgN2O/ tC6H10O4)；

η,i,k—第 i个核算单元的尾气处理设备类型 k的氧化亚氮去除效率，以%表示；

μi,k—第 i个核算单元的尾气处理设备类型 k的使用率，等于尾气处理设备运

行时间与己二酸生产装置运行时间的比率，以%表示。

2）活动数据获取

每种生产技术类型的己二酸产量应根据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来确定。

3）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有实时监测条件的企业，可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遵照《确定气流中

某种温室气体质量流量的工具》定期检测氧化亚氮生成因子；并通过测量尾气处

理设备人口气流及出口气流中的氧化亚氮质量变化，来估算尾气处理设备的氧化

亚氮去除率。测试频率至少每月一次，作为上一次测试以来的氧化亚氮平均去除

率。

没有实时监测条件的企业，硝酸氧化制取己二酸的氧化亚氮生成因子可取默

认值 300kg N2O/ tC6H10O4，其他生产工艺的氧化亚氮生成因子可设为 0；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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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亚氮尾气处理设备类型分类及其氧化亚氮去除率可参考表 D.5。

尾气处理设备使用率等于尾气处理设备运行时间与己二酸生产装置运行时

间的比率，应根据企业实际生产记录来确定。

表 D.5 己二酸生产中不同尾气处理技术的氧化亚氮去除率

NOx/氧化亚氮尾气处理技术 氧化亚氮去除率

催化去除 92.5%（90%~95%）

热去除 98.5%（98%~99%）

回收为硝酸 98.5%（98%~99%）

回收用作己二酸的原料 94%（90%~98%）

注：数据来源为《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

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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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表 E.1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序号 名 称

1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

2 《中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3 《氟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4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5 广东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通则（2021 年修订）

6 广东省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21 年修订）

7 广东省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21 年修订）

备注：1.优先参考国家各行业报告指南；

2.以上报告指南均以主管部门发布的最新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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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石油化工行业碳排放量基准值

表 F.1 石油化工行业碳排放量基准值

序号 主要工艺与装置情况 产品 产能（万吨）
单位产品碳排放

（吨 CO2/吨产品）

单位能耗碳排放

（吨 CO2/吨标煤）

1
炼油和化工：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加氢、制

氢、气分、乙烯裂解、抽提、MTBE、聚乙/丙烯等装置
原油加工量 ≥1000 0.420 1.036

2
炼油：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气分、蜡油加氢裂化、煤柴

油加氢裂化汽油加氢、连续重整、延迟焦化
原油加工量 ≥1000 0.332 1.031

3
化工：低碳烯烃、丁二烯抽提、苯乙烯和环氧丙烷、环氧乙

烷和乙二醇、丙二醇和聚醚多元醇、聚丙烯、聚乙烯装置
乙烯 100 3.08 0.695

4 原料油加工生产沥青 原料油加工量 - 0.037 1.841

5 以炼油产品深加工和乙烯产品后加工为主业 苯乙烯类产品 - 0.130 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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